
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四季度关联交易情况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将九江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2025 年四季度关联交易情况

披露如下：

截至 2025 年四季度末，本行授信类关联交易余额 57.63 亿元，

剔除质押的保证金、银行存单金额 4.49 亿元，授信类关联交易净额

53.14 亿元，占本行 2025 年四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1.11%，符合国家
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关联交易集中度的限额要求，详见表 1。

表 1：2025 年四季度末授信类关联交易净额及集中度情况表

关联交易指标
关联交易净额

（亿元）
关联交易集中度

监管规定的关联交
易集中度限额

全部关联方 53.14 11.11% 50%

其中
自然人关联方 2.10 / /

法人关联方 51.04 / /

最大单一集团客户 42.57 8.90% 15%

最大单户关联方 20.47 4.28% 10%

（注：关联交易净额=关联方授信余额-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

国债金额；关联交易集中度=关联交易净额/本行资本净额）

2025 年四季度，本行授信类一般关联交易合计发生额 64.41 亿

元，共 21 笔；服务类一般关联交易发生额 2.05 亿元，共 1 笔；存款

和其他类一般关联交易合计发生额 62.44 亿元，共 123 笔；未发生资

产转移类关联交易。详见表 2。

表 2：2025 年四季度一般关联交易情况表

关联交易类型 当季发生额（亿元）
当季发生额占本行资本净

额的比例
授信类关联交易 64.41 13.46%

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 / /
服务类关联交易 2.05 0.43%

存款和其他类型关联交易 62.44 13.05%

（注：以上数据不包含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七条规定豁免审议和

披露的关联交易）

2025 年 9月，本行与九江市九银研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会

务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（统一交易协议）》，由其为本行提供会



务服务，合同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700 万元，最终以实际项目开展结

算金额为准。九江市九银研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九江银行工会委员

会全资子公司，本行将其纳入本行关联方管理。截至 2025 年四季度

末，该统一交易协议交易发生额为 540 万元，其中 2025 年四季度发

生额为 59.61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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